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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 
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文化藝術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四日 
時間： 晚上六時半至八時半分 
地點： 香港中環花園道美利大廈二樓二二九室 
  
出席者： 
 高志森先生 春天舞台劇製作有限公司創辦人 
 茹國烈先生 香港藝術發展局行政總裁 
 李力持先生 力制作有限公司導演 
 楊振耀先生 香港商業電台顧問 
 陳子謙先生 《字花》編輯 
 
                                                                         
 
I.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簡介《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

(“《條例》”)的檢討諮詢文件，並邀請與會者發表意見。 
 
II. 5 位參與專題小組的成員表達了他們對《條例》檢討的整體意見： 
 

- 大前題應保持開放的心態； 
- 藝術作品是藝術工作者憑感覺及對事物的觸覺反映社會情況，不應

視其違背了教育的功能； 
- 從文化角度看，認為最完美的是不進行任何審查，並值得研究一個

完全自由的方案，而建議當然不包括那些戀童、及連環殺人圖文並

茂的展示；但礙於要保障部份社會上的人士，完全自由亦不可，這

難免有矛盾； 
- 為保護創作自由，可考慮物品是否純粹為刺激性慾，還是可從整個

作品看到其整體的意思，如愛情神話的藝術品，可以看到其存有美

學上的價值或帶出特別的觀念意識；不可假定裸體就是色情，過往

審裁處經常有類似的假設，這個觀念本身需要斟酌； 
- 在檢討法例的同時，應該同時推行足夠的宣傳及教育，兩者並行； 
- 《條例》應改名，有“管制＂二字難免犯忌，應刪去“管制＂兩字；

既然目的是為了平衡，保護青少年，可考慮改名為「淫褻及不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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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級條例」，這樣感覺會好些； 
- 年青一代的視野也應追求開放；越加禁制，反會導致過份壓抑而引

致反抗； 
- 舞台劇現時並無審查，作為香港的舞台劇演員，很滿意現時能夠在

沒有審查下、在藝術的例外之下自由表達，希望條例的檢討並不會

收窄現時的狀況；條例必須平衡常則與例外，即兩者都必須兼顧，

不應因為實施上的方便而只顧常則，這樣將扼殺許多創作。 
 

III. 與會成員就有關檢討提出的具體建議總結如下： 
 
提出的意見及關注事項： 
 
1 定義 
 

1.1 定義問題應優先處理並有清晰定義，因過去廿多年有關定義都很模糊，

令前線人員難於執行； 
1.2 藝術並沒有客觀及一個可量度的標準，但可以經公開討論得到一個令人

信任的結果；  
1.3 可發布予 18 歲以上人士的物品，定義應放寬些，不應收窄； 
 
1.4 能否有豁免審查的可能性？ 

 
1.4.1 從藝術家的角度會強調藝術的例外，藝術在道德上是否淫褻及不雅

經常都會有些例外的情況，以往每當就此有爭論時，也會有意見以

藝術作為例子。社會上，藝術的道德標準隨著時代一直在轉變，最

先發現及出現轉變的往往都是藝術及文化的領域；因此，在制定及

實施有關《條例》時，要考慮到藝術作為一個例外，可以怎樣配合

到道德標準的轉變。與會成員亦關注到諮詢文件「1.定義」的「2.4(b)」
“在評定物品是否淫褻或不雅時，須考慮該物品是否有利於科學、

文學、藝術、學術或其他大眾關注的事項。＂具體上會怎樣寫； 
1.4.2 假如在機制上的豁免（即藝術的例外、科學的例外）做得充足並有

所加強，可給市民一個信息，那就是政府重視所有開放的思想及其

文化產業帶來的好處，這會為為社會帶來思想上及創意上的好處； 
1.4.3 除了文化藝術的例外，也應考慮豁免新聞、科學、藝術、學術的例

外，因這些範疇是大眾關注的事項；但立法的原則包括太多例外，

基本上不是好事； 
1.4.4 同意補充《條例》第 10 條，加入第 28 條載列的因素，即在評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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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否淫褻及不雅時，須考慮該物品是否有利於科學、文學、藝術、

學術範疇或其他大眾關注的事項，因現時條例未能平衡各方因素，

希望有關《條例》不要收窄； 
 
1.5 大眾 V.S. 小眾 
 

1.5.1 諮詢文件「1.定義」提到現時制度中，有關審裁員須根據《條例》

第 10 條的規定，所考慮的 5 項因素包括(a)一般合理的社會人士普

遍接的道德禮教標準；(b)物品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c)其發布對

象可能是那一類別或年齡組別的人；(d)物品在什麼地方展示；以及

(e)物品是否具有真正目的；但有關考慮因素未有提到物品可以發布

予多少人。在文化藝術界的受眾很明顯一般都是少眾，以其發布形

式及製作數量等判斷也屬少眾，但現時《條例》對有關數量的考慮

因素未有具體列明，如一本書印製五百本和五萬本的分別未有在文

件中提出，《條例》應清楚列明受眾數量這個因素； 
1.5.2 社會有不同的道德水平，如受眾數目少時，他們可能有相同的道德

水平；就有關《條例》，經常都會討論到大眾少眾的問題，《條例》

需考慮用某種形式來體現有關因素；但如物品確定是淫褻的，無論

發布給多少人也是一樣；  
1.5.3 有關受眾的數量，如果在條例上列明特定數量，相信在執行上存在

困難，如五萬本書可以出版，但背後如自行加印五萬本，根本無人

知道；又如該套戲只得一間戲院放映，但卻放映一年，任何人也可

進場； 
 

2 審裁機制 
 

2.1 審查是必須的，或應考慮包含多些豁免因素； 
2.2 現時法例提到，如果物品被審裁處評為淫褻或不雅，當事人有一個自辯

的機會，如以文學藝術有關作為辯解而修正評級，但屆時可能已去到一

個很遲的階段；因此，希望能夠對物品評級時已考慮是否有文化藝術的

價值，如果有，就不應該定該物品為淫褻或不雅；  
2.3 根據現時機制，會由 1 位法官與 2 位經抽籤選出的審裁員進行評審，但

擔心他們未能因應藝術、科學及教育等的需要作出正確的判斷；因此，

建議部份審裁員應有某些專業的身份，雖然這樣可能會導致審裁員的資

格要求複雜了，或可參考藝術發展局的例子：藝術發展局在過去十多

年，在定義藝術品方面也遇到困難，甚麼人是或不是專家，經歷了以往

十多年不斷受到衝擊及質疑的經驗，到現在也可行之有效，也可作為一



     
《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檢討：專題小組討論報告 － 文化藝術 (4.11.08) 
 

4 of 6 

個參考例子，考慮甚麼人有專家的資格去做評審藝術物品的工作； 
2.4 對於藝術的例外，並不能以一般的標準評審，在現有的評審過程中，或

應該要有人為藝術把關，包含藝術因素考慮的必然性； 
2.5 可考慮以不同方法進行評審，如分兩層評審，第一層是大眾，第二層由

專家為科學、文學及藝術等性質的物品再評審，才定結果；又或第一層

由專家按比例評分，如專家評分佔四成，而剩下六成由公眾評分，用這

評分方法來平衡；但如根據去年有 7 萬件物品需要評審，擔心以藝術為

先來評審，在實行上未必可行； 
2.6 會否考慮影視處設立一個專家小組提供意見，再因應該意見才決定是否

需要再提交審裁處評審；但必須確保機制能夠讓專家的意見得到發揮，

如放在公眾部份一同評審，專家的意見將難以發揮，或可考慮第一層評

審為公審，並決定是否需要把物品提交第二層評審，而第二層評審則為

豁免作用； 
2.7 贊成現時《條例》第 13 條列明執法部門和律政司司長均獲授權可呈交

物品予審裁處進行評級；出版商亦可自行呈交物品予審裁處評級。如將

機制擴闊，會令工作量增多，增加審裁員的壓力，亦可能產生一些針對

性的行為，如一份周刊針對另一份周刊，而將對方每期書刊呈交審裁處

評級，這樣將會無止境延續； 
2.8 應先評級才檢控，但如已確定為色情光碟，則應例外處理； 
2.9 現時審裁準則模糊，應為審裁員訂定一清晰的審裁標準； 
2.10 每個人的標準也不同，可考慮將現時由 1 位審裁官加 2 位審裁員的組

合，擴大至由 1 位審裁官加 4 位審裁員，以平衡審裁標準； 
2.11 有些物品未必屬於淫褻，但卻被定為第 III 類物品，影響到原本可接觸到

該物品的藝術工作者；這樣或可進行預先送檢，以確保能夠正常銷售；

不贊成在物品上打格仔，有需要時應將有問題的版面全部抽掉； 
 

3 物品評級機制 
 

3.1 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藝術的例外，另一方面亦要保護 18 歲以下的青少年

避免接觸淫褻及不雅的物品，因此，應該要有不同級別的制度；  
3.2 不贊成物品評級制度細分多一個類別“只准發布予 15 歲或以上人

士＂，因現時討論的定義標準已很模糊，再細分多一個類別只會增加混

亂。 
 
4 新媒體 
 

4.1 反對強制性立法要求互聯網服務供應商提供過濾軟件，如家長認為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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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現時也可自行購買過濾軟件使用，現在市場是有過濾軟件商品供購

買的，這是市場的一部份，應根據市場需要，家長自行選購，無需強制

提供； 
4.2 反對審查互聯網的資訊，去年要審裁的物品已達數萬，如互聯網上的資

訊也要審裁，數量將大幅增加，審裁標準將更成疑，而審裁後亦不用向

公眾交待，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好的審裁方法能夠阻隔淫褻及不雅資訊在

互聯網流通； 
4.3 同時，審查互聯網的資訊也會影響到公眾的知情權及知識的流通；若政

府是非做不可的，最低限度要讓公眾知悉過濾了甚麼資訊的網頁； 
4.4 要落實互聯網的執法，需要很多資源，要考慮資源的多少而進行有關立

法。 
 
5 執法工作 
 

5.1 應為前線執法人員訂定清晰的執法準則； 
5.2 物品分了級別也沒用，因未滿 18 歲人士也容易購買到；而針對銷售一

環，建議規定只可在特定只准 18 歲以上人士進入的場所，售賣只准發

布予 18 歲以上人士的物品，如遊戲機中心及投注站等。 
 
6 刑罰 
 

6.1 應加強對違例者的刑罰； 
6.2 現時刑罰判得太輕，事實是現時容許自行預先送檢的，那些印刷媒體的

內容很多時也不是有時間性、新聞性要立即刊載，如有懷疑，有權自行

送檢，但有些不預先送檢的，其實是走法律的灰色地帶；因此，若不選

擇預先送檢，就應承擔後果，所以應把刑罰提高；  
6.3 針對互聯網的刑罰不應罰得太重，原因是傳統懲罰發布淫褻物品的主要

是商業機構或犯罰組織用以謀利性質，但互聯網世界大多並非謀利，特

別是個體用戶可能只為與人分享，並無謀利意圖，亦無從中獲利；但如

在互聯網為謀利，或發布具危害性的訊息如戀童、亂倫、危害香港治安

或販毒等的資訊，就應罰得重些； 
6.4 應考慮把發布物品所觸及的違例程度的兩極拉闊些，刑罰因應兩極程度

而釐定；另考慮受眾數目多寡定兩極刑量，如報章及網頁受眾達每日

二、三十萬的，刑罰應重些，相對只在網誌上發放一兩張相片，而只得

十幾人瀏覽過的，則應罰輕些；而盈利多寡也應是量刑的考慮因素，沒

有從中得益的，應罰輕些；而違例程度嚴重達第 III 類的、受眾多的、利

益多的，需特別加重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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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宣傳及公眾教育 
 

7.1 執法及檢控上總會存在很多漏洞，所以加強教育及宣傳最重要； 
7.2 政府應加強宣傳教育，讓家長知悉市面上有互聯網過濾軟件的存在，讓

家長自行選擇，購買使用； 
7.3 香港的父母工作忙碌，未能採取適當的措施去保護子女避免接收互聯網

上淫褻及不雅的資訊，政府應協助教導家長應付的方法，及教導父母如

何與子女溝通； 
7.4 很多人認為在互聯網上可以橫行霸道，不會被檢控，應加強有關宣傳教

育。 
 


